	衡阳远景钨业有限责任公司未按规定及时发现并消除重大事故隐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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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书名称
	行政处罚决定书

	企业名称
	衡阳远景钨业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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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违法事实
及证据

	2025年8月5日湖南省应急管理厅执法人员依法组织对衡阳远景钨业有限责任公司（文家坪尾矿库）进行检查，发现该尾矿库库西侧存在乱采滥挖尾砂现象，形成较大水坑（后经现场勘查，水坑长约17米，宽约16米，深度约2米）的行为。依照《金属非金属矿山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三、尾矿库重大事故隐患（一）库区或者尾矿坝上存在未按设计进行开采、挖掘、爆破等危及尾矿库安全的活动，属于重大事故隐患。
[bookmark: _GoBack]2025年8月18日，衡阳市应急管理局对该公司上述行为进行立案调查，经查明，2025年8月3日9时27分，衡阳市文乐建材有限公司组织人员、挖机、铲车和运输车辆到该公司文家坪尾矿库库西侧开始采挖尾砂，直到当天13时左右尾矿库值班员刘华平在监控视频中才发现，且到18时左右该公司才安排保安部唐小亚带领2名人员到文家坪尾矿库前去制止驱离。衡阳市文乐建材有限公司作业后在尾矿库库西侧形成较大水坑（后经现场勘查，水坑长约17米，宽约16米，深度约2米）。该公司在文家坪尾矿库隐患排查制度中，未将“库区或者尾矿坝上存在未按设计进行开采、挖掘、爆破等危及尾矿库安全的活动”列为尾矿库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辨识内容，没有形成相应的现场处置、技术管理措施。8月3日衡阳市文乐建材有限公司到文家坪尾矿库挖掘尾砂，该公司未及时发现，且发现后制止不力，没有采取有效的技术、管理措施消除上述重大事故隐患，事后也未向应急管理部门报告，直到8月5日湖南省应急管理厅执法人员在现场检查时才予以发现。
主要证据：
证据一：《现场检查记录》和《责令限期整改指令书》执法文书各1份，经该公司安全总监冯经辉确认并签字，证明该公司文家坪尾矿库库西侧存在乱采滥挖尾砂现象，形成较大水坑；
证据二：《任务交办审批表》1份，证明本案件由湖南省应急管理厅交办给衡阳市应急管理局；
证据三：现场《勘验笔录》1份，由该公司法定代表人曾慧明确认签字，证明文家坪尾矿库库西侧较大水坑的实际大小为长约17米，宽约16米，深度约2米；
证据四：该公司营业执照和文家坪尾矿库安全生产许可证复印件并盖公章各1份，证件在有效期内，证明该公司为合法企业；
证据五：该公司法人授权委托书1份，法定代表人曾慧明授权该公司副总经理邹勤办理本案件相关事宜；
证据六：对该公司副总经理邹勤、保安部唐小亚、尾矿库赵云伟和刘华平进行调查询问并制作了调查询问笔录各1份，由被询问人签字捺印确认，上述笔录均证明文家坪尾矿库库西侧存在乱采滥挖尾砂形成较大水坑的事实；
证据七：对该公司副总经理程超、安全总监冯经辉和尾矿库赵云伟进行调查询问并制作了调查询问笔录各1份，由被询问人签字捺印确认，证明该公司未采取管理措施及时消除事故隐患；
证据八：该公司邹勤、程超、冯经辉、唐小亚、赵云伟和刘华平的居民身份证复印件各1份由本人提供并签字捺印确认，证明被调查询问人员身份合法；
证据九：该公司文家坪尾矿库赵云伟和刘华平的特种作业人员操作证（尾矿作业）查询截图复印件各1份，证明赵云伟和刘华平具有合法上岗资格；        
证据十：该公司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制度相关内容复印件并盖公章共9页，证明该公司针对上述事故隐患未及时采取管理措施。

	处罚依据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二条和《尾矿库安全监督管理规定》第三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

	处罚结果
	处人民币肆万元罚款

	执法部门
	衡阳市应急管理局



